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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支持“两新”融合大力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眉府规〔2026〕1号

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单位）：

现将《关于支持“两新”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政

策》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眉山市人民政府

2026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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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两新”融合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政策

为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先进制造创新转化高地，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努力打造西部中试转化基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制定本政策。

一、支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

支持以“财政补贴+国资持股+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股+团

队技术持股”的投入机制，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专家

（团队）共建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高能级创新平台，每年给予不

超过 1000万元的专项补助。

二、支持创建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

对首次认定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中试研发平台（制

造业中试平台）、技术（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一次性补助

500万元、300万元；对首次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型企业孵

化器、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一次性补助 100 万元、50

万元；对首次认定的省级创新联合体、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省数

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专业技术研发中心，

一次性补助 50万元；对首次获批的省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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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一次性补助 50万元；对首次获批的省院士工作站、省专家

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补助 100万元、30万元、

30万元；对首次获批的省级引才引智基地、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一次性补助 20万元。

三、支持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对新建的产业研究、中试转化、检验检测等服务于制造业发

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建成运营且研发设备（含软件）总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按核定投资额的 10%给予不超过 300万元奖补；对

新认定的眉山实验室，一次性补助 100万元。

四、支持科技企业提质增量

对首次认定为种子独角兽企业的，一次性补助 100万元；对

首次、再次备案为瞪羚企业的，一次性补助 100万元、30万元；

对首次、再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一次性补助 20万元、

10万元；对首次认定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一次性补助 80万元、30万元；对首次认定为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四川省知识产权强企培育企业的，一次

性补助 20万元、10万元。

五、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对年度研发投入 10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按研发投入总

额的 5‰给予补助。增长 1000万元以下，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

3%以上且同比增长 10%以上的，按新增部分 3%给予补助；增长

1000万元（含）以上的，按新增部分 3%给予补助。每年每户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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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获得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

六、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支持企业以“揭榜挂帅”方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经评审按单

个项目协议总金额的 20%，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补助。对牵

头承担国家级、省级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且获得支持

资金 100万元以上的，给予所获资金 10%的配套补助，单个项目

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七、支持中试研发平台提质增效

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商业化运营+财政退坡补贴”建设

运营模式，对市级及以上中试研发平台开展概念验证、研发设计、

应用研发、中试转化等各类成果转化服务的，按年度服务性收入

的 20%，给予最高 100万元补助。对获得国家、省级评估优秀的

中试研发平台，给予 50万元、30万元补助。对项目中试成功后

落地产业化，且核定固定资产投资额 5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

给予运营主体 100万元补助。

八、支持科技成果中试熟化产业化

探索以“项目单位主导+财政资金支持+中试基金参股+中试

保险补贴+中试产品奖补”的投入机制，对在市级及以上中试平台

实施中试转化的项目，购买中试保险的，按照单个项目中试保险

保费的 20%进行补贴，最高补贴 200万元；对中试成功后落地产

业化、且单个项目核定固定投资额 5000万元以上的，按照中试

研发设备投入的 10%，给予项目单位最高 100万元补助；对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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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首次认定为国家、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材料首

批次、软件首版次产品的，给予不超过 100万元、50万元一次

性奖补。

九、支持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实施“成果找市场”揭榜挂帅项目，对主研获得（引进）的国

家级、省级科技奖励成果、重大科技计划立项项目成果、国内领

先及以上水平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实施周期新增销售收入 1亿

元以上的，经评审每项支持 100万元。对牵头承担省级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且获得支持资金 100万元以上的，给予所获资金

10%的配套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十、支持举办各类科技创新交流活动

聚焦我市主导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对各类创新主体邀

请知名专家来眉举办“两新”融合研讨会、专家主题报告会、技术

交流会、科技人才交流会、先进技术成果对接会等，按单次会务

支出的 30%，给予承办单位最高不超过 10万元补助。

十一、支持产学研合作

支持企业购买知名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实施转化，按技术合同

成交实际到账额的 5%，最高给予 10万元补助。支持企业与知名

高校院所、国家级或省级创新平台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研发、委托

研发，根据创新积分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情况，按年度合作研发

支出总额的 10%，最高给予 50万元补助。

十二、支持科技成果“先用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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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高校院所等成果单位将科技成果以“先使用后付费”方

式许可（转让）给企业使用转化。成果供需双方购买“科技成果

先用后转履约保证保险”和“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等科技

保险的，按照保险保费的 50%进行补贴，最高补贴 10万元。

十三、支持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业

支持高校院所及科技人才（团队）（含外籍人才）带项目、

成果、资金和技术在眉转化，从产品投放市场之日起 1年内销售

额达 500万元以上的，按其固定资产投入的 5%，最高给予 1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十四、支持打造应用示范场景

支持打造一批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示范场景，对认定为典

型应用示范标杆场景的，每个给予 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十五、支持专利转化运用

对转让、许可、购买专利实施转化运用，年度专利交易额累

计超过50万元（含），或专利转化产品年利润超过500万元（含），

或年营业收入超过 2000万元（含）的，按不超出专利交易额的

10%给予补助，每年每户企业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十六、支持申报科学技术奖和专利奖

对主研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单位，一次性奖励 300万元；

对主研获得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单

位，一次性奖励 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对新

获中国专利奖金奖、银奖、优秀奖的，一次性给予专利权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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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30万元、20万元奖励。

十七、支持制定标准规范

对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单位，一次性

补助 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对牵头修订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单位，一次性奖励 30万元、20万元、10万元；

对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排位前 3的单

位，一次性奖励 10万元、5万元、3万元。

十八、建强国省市三级领军人才队伍

按照《四川省人才分类目录（2024 年）》确定的人才分类

标准，对企业或创新平台引进和培育的 A、B、C、D类国省级

人才（不含 C类第 8款，D类第 5、6款人才），给予 100万元、

80万元、40万元、30万元事业资助，享受“眉州英才卡”专属服

务，特别优秀的“一人一策”予以保障。实施“眉州英才计划”，设

立新型工业化创新领军人才、创业领军人才、技能领军人才和“天

府粮仓”农业领军人才、三苏文化东坡文化领军人才、教育领军

人才、医疗卫生领军人才等七类领军人才项目，对入选的市级领

军人才给予 1万元事业资助和“眉州英才卡”专属服务。

十九、支持科创人才成长发展

对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引进进站的博士

后，在站期间给予每人 10万元事业资助，出站后留眉工作的给

予每人 20万元生活补贴。企业或创新平台引进的博士给予 20万

元生活补贴；引进的正高级、副高级职称人才给予 20万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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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生活补贴；引进的首席技师、特级技师、高级技师给予 25

万元、20万元、8万元生活补贴。建立人才技能等级、专业技术

职称提升奖励制度，“1+3”主导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晋升正高级职称的人才，给予 1万元奖励；取得首席技师、

特级技师等级证书的人才，给予 2万元、1万元奖励。

二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市、县分别设立人才专项事业编制“周转池”，专项用于保障

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招引。探索研发人才“带编入企”制度，通过

“政招企用”等引才模式，支持科研人才到“1+3”主导产业、未来

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从事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建

设，人才 3年服务期满可脱编留企或返回事业单位工作。建立柔

性引才用才制度，“1+3”主导产业、未来产业企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柔性引进的《四川省人才分类目录（2024年）》确定的A、B、

C、D类高层次人才，按企业实际支付报酬 30%给予补贴，每企

每年最高 10万元。

二十一、激发用人主体引才积极性

授权企业带指标引才，对急需引进高级经营管理或核心研发

人才的“1+3”主导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企业，

每年给予不少于 20个引才指标，支持企业“以薪定才、以岗定才、

以绩定才”，引进人才不受头衔、学历等条件限制，来眉工作可

享受 10万元生活补贴。建立企业或创新平台引才规模奖励制度，

对年度引进硕博人才、高级职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规模前十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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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给予 10万元引才奖励。

二十二、支持建强科技服务队伍

加大支持科技咨询服务力度，每年安排 200万元资金用于引

进权威专家或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科技战略咨询服务、技术评估、

项目评审等。鼓励科技型企业、技术转移机构、中试研发平台等

培育技术经纪（经理）人，受聘期内取得技术经纪专业职称的，

按高级职称每人 1万元、中级职称每人 0.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二十三、丰富科技创新股权融资服务手段

充分发挥天使投资基金、中试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新能源新

材料产业科创基金、成眉科创基金、未来产业基金等基金的撬动

作用，引导社会资本运用市场化、专业化手段，加大对种子期、

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项

目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二十四、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

对通过“天府科创贷”融资的科技企业，按照省级贴息标准给

予 1:1配套贴息补助，同一年度同一企业不超过 30万元。对以

专利权、商标权质押为增信的贷款企业一次性给予 50%利息、

60%保险费和评估费补贴，同一年度同一企业不超过 30万元。

支持使用创新券，对科技企业向科技服务机构购买服务，按不超

过实际支付合同金额的 6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10万元；对

科技服务机构按不超过创新券服务合同总金额15%进行补助，同

一家科技服务机构每年累计获得补助资金不超过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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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由市科技局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制定实施

细则。本政策自 2026年 1月 19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本政策第一条，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二条补助资金由市级财政

承担，第二十三条基金主要由市引导基金联动县（区）国企或外

部资本组建。其余补助资金由市级财政与创新主体所在县（区）、

园（新）区按照比例分担，其中，东坡区、眉山高新区、甘眉工

业园区与市级财政按4:6比例分担执行，眉山天府新区、彭山区、

仁寿县、洪雅县、丹棱县、青神县与市级财政按 5:5比例分担执

行。符合本政策的同一事项（同一项目、同一建设内容等）同时

符合市本级其它扶持政策规定的，按“从优不重复、就高不就低”

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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